
解釋憲法聲請書

壹 、 聲請統一解釋之目的

聲 請 人 承 辦 本 院 10 5年 度 訴 字 第 3 0 2號 優 先 承 買 權 事 件 乙 案 ， 

認 本 件 原 告 陳 展 伸 起 訴 主 張 其 就 被 繼 承 人 之 遺 產 即 未 辦 理 繼  

承 之 土 地 為 合 法 使 用 人 ，因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後 ，其繼承人逾公 

告 期 限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，經 新 北 市 政 府 代 管 期 滿 後 ，移交被 

告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（下 稱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） 

委 由 被 告 臺 灣 金 融 資 產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下稱金融資產服 

務 公 司 ）依 據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規 定 辦 理 標 售 結 果 ，由第三 

人 以 最 高 標 價 得 標 後 ，原 告 依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第3項 規 定 ， 

以 合 法 使 用 人 地 位 ，就 前 開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表 示 優 先 承 買 ，提 

起 確 認 之 訴 ，請 求 確 認 優 先 承 買 權 存 在 ，係 私 法 爭 議 ，應循 

民 事 訴 訟 程 序 解 決 。惟 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法 院 （下 稱 基 隆 地 院 ） 

認 為 此 乃 公 法 爭 議 ，應 由 行 政 法 院 審 理 ，經裁定移送至本院  

審 理 。本 院 與 民 事 法 院 關 於 受 理 訴 訟 之 權 限 所 持 之 見 解 發 生  

歧 異 ，本 件 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亦 表 示 本 件 應 係 私 法 爭  

議 事 件 ，應 由 普 通 法 院 審 判 。爰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178條之規 

定 ，裁 定 停 止 訴 訟 程 序 ，並 聲 請 鉤 院 大 法 官 統 一 解 釋 ，以 

確 認 此 等 事 件 究 應 由 何 法 院 審 理 。

貳 、 法 律 見 解 發 生 歧 異 之 經 過 及 涉 及 之 法 令 條 文  

一 、法 律 見 解 發 生 歧 異 之 經 過 ：

緣 坐 落 新 北 市 區 段 段 地號土地所有權 

應 有 部 分 1/3 ( 下 稱 系 爭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）為被繼承人陳〇〇 

之 遺 產 ，因 繼 承 人 逾 公 告 期 限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，經新北市政 

府 代 管 期 滿 後 ，移 交 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委 由 被 告 金 融  

資 產 服 務 公 司 依 據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規 定 辦 理 標 售 結 果 ，由



訴 外 人 李 〇 〇 以 最 高 標 價 新 臺 幣 （下 同 ）9 9 8 , 2 9 9元得標後 

，原 告 依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第3項 規 定 ，以合法使用人地位就  

系 爭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表 示 優 先 承 買 權 ，竟 遭 被 告 否 准 ，致私法 

上 地 位 有 受 侵 害 之 危 險 ，為 此 提 本 件 確 認 之 訴 ，請求確認優  

先 購 買 權 存 在 。經 基 隆 地 院 以 本 件 係 公 法 爭 議 為 由 ，於 104 

年 12月8 日以104年 度 訴字第 213號 裁 定 移 送 本 院 審 理 。本院 

以 105年 度 訴 字 第 302號 優 先 承 買 權 事 件 受 理 在 案 。依照行政  

訴 訟 法 第 12條 之 2第2項 規 定 ：行 政 法 院 認 其 無 受 理 訴 訟 權 限  

者 ，應 依 職 權 以 裁 定 將 訴 訟 移 至 有 受 理 訴 訟 權 限 之 管 轄 法 院  

; 同 法 第 178條 規 定 ：行 政 法 院 就 其 受 理 訴 訟 之 權 限 ，如與 

普 通 法 院 確 定 裁 判 之 見 解 有 異 時 ，應 以 裁 定 停 止 訴 訟 程 序 ， 

並 聲 請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。故 本 院 對 於 本 件 有 無 審 判 權 ，為 

程 序 上 應 先 予 審 查 之 問 題 ，始 能 進 行 後 續 實 體 審 理 。本院認 

為 本 件 原 告 訴 請 確 認 優 先 承 買 權 事 件 ，涉 及 私 權 爭 執 ，故此 

類 事 件 應 以 普 通 法 院 為 審 理 法 院 。此項見解與基 隆 地 院 前 述  

所 持 見 解 有 異 ，爰 依 法 聲 請 統 一 解 釋 。 （附 件 1)

二 、涉 及 之 法 令 條 文 ：

1.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規 定 ： 「 （第 1項 ）土 地 或 建 築 改 良 物 ， 

自 繼 承 開 始 之 日 起 逾 一 年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者 ，經該管直轄 

市 或 縣 市 地 政 機 關 查 明 後 ，應 即 公 告 繼 承 人 於 三 個 月 内 聲  

請 登 記 ；逾 期 仍 未 聲 請 者 ，得 由 地 政 機 關 予 以 列 冊 管 理 。 

但 有 不 可 歸 責 於 聲 請 人 之 事 由 ，其 期 間 應 予 扣 除 。 （第2 

項 ）前 項 列 冊 管 理 期 間 為 十 五 年 ，逾 期 仍 未 聲 請 登 記 者 ， 

由 地 政 機 關 將 該 土 地 或 建 築 改 良 物 清 冊 移 請 國 有 財 產 局 公  

開 標 售 。繼 承 人 占 有 或 第 三 人 占 有 無 合 法 使 用 權 者 ，於標 

售 後 喪 失 其 占 有 之 權 利 ；土地或建築 改 良 物 租 賃 期 間 超 過  

五 年 者 ，於 標 售 後 以 五 年 為 限 。 （第3項 ）依第二項規定



標 售 土 地 或 建 藥 改 良 物 前 應 公 告 三 十 日 ，繼 承 人 、合法使 

用 人 或 其 他 共 有 人 就 其 使 用 範 圍 依 序 有 優 先 購 買 權 。但優 

先 購 買 權 人 未 於 決 標 後 十 曰 内 表 示 優 先 購 買 者 ，其優先購 

買 權 視 為 放 棄 。 （第4項 ）標 售 所 得 之 價 款 應 於 國 庫 設 立  

專 戶 儲 存 ，繼 承 人 得 依 其 法 定 應 繼 分 領 取 。逾十年無繼承

人 申 請 提 領 該 價 款 者 ，歸 屬 國 庫 。....」

2,逾 期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土 地 及 建 築 改 良 物 標 售 作 業 要 點 第 1 

點 規 定 ： 「為 執 行 土 地 法 第 七 十 三條之一第二項至第五項  

規 定 之 標 售 等 作 業 ，特 訂 定 本 要 點 。」第2點 規 定 ： 「本 

條 第 二 項 公 開 標 售 ，由 國 有 財 產 署 所 屬 各 分 署 （以下簡稱 

執 行 機 關 ）或 受 委 託 辦 理 之 適 當 機 構 依 本 要 點 規 定 執 行 。 

… … 」第5點 規 定 ： 「執 行 機 關 辦 理 標 售 時 ，應於標售公  

告 一 併 明 示 下 列 事 項 ：（一）繼 承 人 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  

有 人 就 其 使 用 範 圍 依 序 有 優 先 購 買 權 。其 願 優 先 購 買 者 ， 

應 於 決 標 後 十 日 内 ，檢 具 保 證 金 及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，以書面 

向 執 行 機 關 提 出 申 請 ；未 於 規 定 期 限 内 申 請 者 ，視為放棄 

優 先 購 買 權 。… … 」 第 8 點 規 定 ： 「標售不動產經繼承人  

、合 法 使 用 人 或 其 他 共 有 人 就 其 使 用 範 圍 主 張 優 先 購 買 者  

，按 其 檢 附 之 證 明 文 件 無 法 認 定 時 ，申請人應於執行機關 

通 知 之 期 限 内 循 司 法 途 徑 處 理 ，逾 期 未 辦 理 ，視為放棄優 

先 購 買 權 。… … 」第 11點 規 定 ： 「本條第三項所稱使用範  

圍 ，繼 承 人 或 其 他 共 有 人 使 用 者 ，以其實際使用範圍為準  

。合 法 使 用 人 使 用 者 ，應 以 登 記 或 契 約 約 定 為 準 ；登記或 

契 約 約 定 不 明 者 ，依 現 場 實 際 使 用 範 圍 認 定 ；使用範圍有 

重 複 時 ，以物權登記先後 順 序 及 物 權 優 於 債 權 之 原 則 認 定  

之 。前 項 使 用 範 圍 無 法 認 定 或 有 爭 議 時 ，執行機關應限期 

全 體 主 張 優 先 承 買 權 人 自 行 協 議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處 理 ，其需



辦 理 複 丈 、分 割 者 ，得 由 國 有 財 產 署 代 位 申 請 。合法使用 

人 檢 附 與 被 繼 承 人 所 訂 之 使 用 權 契 約 書 ，應 經 公 、認 證 ， 

如 未 經 公 、認 證 者 ，由 申 請 人 切 結 『本契約書如有不 .實致 

他 人 受 損 害 者 ，申 請 人 願 負 法 律 上 一 切 責 任 』 。」 第 13點 

規 定 ： 「本 條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與 其 他 法 律 規 定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 

競 合 時 ，優 先 適 用 本 條 。不 符 本 條 優 先 承 買 權 者 ，另依其 

他 法 律 規 定 處 理 優 先 購 買 權 。」

參 、聲 請 解 釋 之 理 由 及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與 見 解 ：

一 、按 司 法 院 為 國 家 最 高 司 法 機 關 ，掌 理 民 事 、刑 事 、行政訴訟  

之 審 判 及 公 務 員 之 懲 戒 ，中華民國憲法第 77條 定 有 明 文 ，可 

見 民 事 與 行 政 訴 訟 之 審 判 有 別 。又 依 憲 法 第 16條人民固有訴  

訟 之 權 ，惟 訴 訟 應 由 何 法 院 受 理 及 如 何 進 行 ，應由法律明定  

之 。我 國 關 於 行 政 訴 訟 與 民 事 訴 訟 之 審 判 ，依 現 行 法 律 之 規  

定 ，係 採 二 元 訴 訟 制 度 ，分 由 不 同 性 質 之 法 院 審 理 。關於公 

法 關 係 所 生 之 爭 議 ，由 行 政 法 院 審 判 ，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  

執 ，則 由 普 通 法 院 審 判 ，而 人 民 提 起 訴 訟 究 應 向 行 政 法 院 或  

普 通 法 院 為 之 ，原 則 上 係 取 決 於 該 實 體 關 係 所 依 據 之 法 律 究  

為 公 法 或 私 法 。行 政 機 關 代 表 國 庫 出 售 公 有 財 產 ，並非行使  

公 權 力 對 外 發 生 法 律 上 效 果 之 單 方 行 政 行 為 ，即非行政處分  

，而 屬 私 法 上 契 約 行 為 ，當 事 人 若 對 之 爭 執 ，自應循民事訴 

訟 程 序 解 決 ，業 經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4 4 8 、4 6 6號 解 釋 在 案 （附件 

2 、3 ) 。又 依 改 制 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39年 判 字 第 7號判例意旨 

: 「標 售 物 產 為 私 權 關 係 ，屬 於 民 法 上 買 賣 之 性 質 ，主管官 

署 代 表 國 家 而 為 標 售 行 為 ，與 投 標 人 同 受 私 法 之 支 配 。若利 

害 關 係 人 認 其 有 違 背 法 令 妨 害 其 權 益 時 ，應向普通司法機關  

訴 請 審 判 。」 （附件 4 ) ，改 制 前 最 尚 行 政 法 院 49半 判 字 弟 1 

44號 判 例 意 旨 ： 「原 告 主 張 其 與 被 告 官 署 間 就 系 爭 之 四 筆 縣



有 基 地 ，已 訂 有 租 約 ，原 告 對 該 項 基 地 有 優 先 承 購 權 ，被告 

官 署 公 開 標 售 該 項 基 地 ，有 損 害 原 告 之 權 益 ，並主張被告官 

署 之 標 售 手 續 不 合 。查 原 告 就 系 爭 基 地 有 無 優 先承賭權存在 

，既 屬 有 關 私 權 之 事 項 ，而 被 告 官 署 之 標 售 系 爭 基 地 ，亦屬 

私 法 上 之 行 為 ，非 行 政 處 分 可 比 。其 手 續 上 有 無 瑕 疵 ，亦屬 

私 法 上 之 問 題 。凡 此 所 生 爭 執 ，均 係 民 事 訴 訟 範 圍 ，自應訴 

由 民 事 法 院 裁 判 ，不 得 提 起 訴 願 。」 （附件 5 ) ; 改制前最 

高行政法院 58年 判 字 第 270號 判 例 ： 「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  

分 官 產 ，係 私 法 上 契 約 行 為 ，人 民 對 此 有 所 爭 執 ，無論主張 

租 用 ，抑 或 主 張 應 由 其 優 先 承 購 ，均 應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以 求 解  

決 ，不 得 藉 行 政 爭 訟 程 序 請 求 救 濟 。」 （附件6 ) ，是行政 

機 關 如 果 不 是 以 優 越 公 權 力 的 地 位 ，而是代表國庫與人民從  

事 民 事 行 為 ，則 屬 國 庫 行 政 ，其 所 簽 訂 的 契 約 ，自屬民事契 

約 ；而 就 該 民 事 契 約 成 立 之 先 決 法 律 關 係 ，即優先承買權之  

有 無 ，亦 屬 私 權 爭 議 ，應 循 民 事 訴 訟 予 以 救 濟 。

二 、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（下 稱 國 有 財 產 署 ）為 執 行 土 地 法 第 73條 

之 1第2項 至 第 5項 規 定 之 標 售 等 作 業 ，制定逾期未辦理繼承  

登 記 土 地 及 建 築 改 良 物 標 售 作 業 要 點 予 以 規 範 。惟究土地法 

第73條 之 1規 定 意 旨 觀 之 ，係 就 未 辦 理 繼 承 土 地 或 建 築 改 良  

物 之 處 理 程 序 予 以 規 範 ，該 未 經 聲 請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之 土 地 或  

建 築 改 良 物 ，於 一 定 期 限 内 未 經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者 ，於地政機 

關 列 冊 管 理 期 間 屆 滿 後 ，仍 未 聲 請 繼 承 登 記 者 ，經地政機關 

移 請 國 有 財 產 署 公 開 標 售 ；並 明 定 國 有 財 產 署 公 開 標 售 之 相  

關 規 定 ；及 就 標 售 後 所 得 價 款 相 關 領 取 規 定 及 逾 期 無 繼 承 人  

申 領 時 歸 屬 國 庫 之 規 定 。是 就 前 揭 標 售 行 為 而 言 ，乃被告國 

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（委 託 被 告 金 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）立於對等 

地 位 之 私 法 買 賣 行 為 。而 依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第3項立法意旨



，係 為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土 地 或 建 物 標 售 後 ，賦予具有使用事  

實 之 繼 承 人 ，合 法 使 用 人 或 其 他 共 有 人 ，就 其 使用範圍有優  

先 購 買 權 ，俾 使 土 地 之 使 用 與 所 有 權 能 合 一 ，以發揮土地利 

用 之 經 濟 效 益 。按 優 先 購 買 權 者 ，乃 特 定 人 依 約 定 或 法 律 規  

定 ，於 所 有 人 （義 務 人 ） 出 賣 其 財 產 權 時 ，有 依 出 賣 人 （所 

有 人 ）與 買 受 人 （第 三 人 ）所 約 定 之 同 一 條 件 ，優先承購買 

賣 標 的 物 之 權 利 ；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第3項 所 稱 之 繼 承 人 、合 

法 使 用 人 或 其 他 共 有 人 ，倘 有 實 際 使 用 之 事 實 ，是 就 其 「使 

用 範 圍 」依 序 具 有 優 先 購 買 權 ，至 於 有 無 優 先 購 買 權 存 在 ， 

仍 應 依 民 法 相 關 規 定 為 之 。本 件 據 以 聲 請 解 釋 之 原 因 事 實 ， 

係 原 告 究 否 屬 民 法 上 之 「合 法 使 用 人 」 ，有無可 基 於 優 先 承  

買 權 之 地 位 予 以 主 張 ，而 該 項 權 利 有 無 之 爭 執 ，其實體關係  

應 依 民 法 相 關 規 定 為 之 ；又 該 項 爭 議 ，攸 關 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 

北 區 分 署 （委 託 被 告 金 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）立於私法買賣行為  

所 為 之 公 開 標 售 與 買 受 相 對 人 所 締 結 之 買 賣 契 約 是 否 合 法 成  

立 之 先 決 條 件 ，此 項 爭 議 ，將 致 該 標 售 之 買 賣 法 律 關 係 存 否  

不 明 確 ，該 不 明 確 之 危 險 ，得 以 確 認 判 決 予 以 除 去 ，是其性 

質 仍 係 私 權 糾 紛 。至 出 賣 人 （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委 託  

被 告 金 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）縱 於 標 售 過 程 中 ，對於原告主張該  

優 先 承 買 權 之 有 無 為 審 查 並 表 示 意 見 ，惟 此 並 非 公 權 力 之 行  

使 ，核 非 行 政 機 關 得 以 就 該 事 項 基 於 公 權 力 所 為 具 有 法 效 性  

之 行 政 處 分 方 式 予 以 決 定 ，僅 係 屬 意 思 通 知 性 質 。而行政機 

關 （包 括 執 行 機 關 或 受 委 託 辦 理 機 關 ）該 審 查 意 見 之 表 示 並  

非 終 局 決 定 ，仍 需 由 有 爭 議 之 一 方 即 全 體 主 張 優 先 承 買 權 人  

自 行 協 議 或 循 司 法 途 徑 處 埋 ，此 觀 諸 前 揭 逾 期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 

記 土 地 及 建 築 改 良 物 標 售 作 業 要 點 至 明 。是行政機關就此優  

先 承 買 權 之 審 查 暨 表 示 意 見 ，自 非 可 使 該 標 售 行 為 或 優 先 承



買 權 存 否 之 之 本 質 從 私 法 關 係 變 更 為 公 法 關 係 ，法律並未賦 

予 行 政 機 關 即 本 件 出 賣 人 （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委 託 金  

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）對 於 該 優 先 承 買 權 之 有 無 ，作成具有法效  

性 之 行 政 處 分 之 公 權 力 ，原 告 對 於 該 優 先 承 買 權 苟 有 爭 議 ， 

自 仍 應 循 民 事 訴 訟 予 以 救 濟 。

三 、 再 者 ，本 件 聲 請 解 釋 所 涉 及 到 締 約 之 一 方 為 行 政 機 關 （被告 

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委 託 被 告 金 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） ，依循之 

母 法 為 土 地 法 ，而 為 執 行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第2項 至 第 5項規 

定 之 標 售 作 業 ，國 有 財 產 署 特 制 定 「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  

地 及 建 築 改 良 物 標 售 作 業 要 點 」予 以 辦 理 。參諸該要點之規  

定 觀 之 ，係 為 國 庫 執 行 該 標 售 作 業 之 細 節 性 、執 行 性 規 定 ， 

並 無 公 益 目 的 ，難 謂 具 公 法 性 質 ，故被告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 

署 （委 託 被 告 金 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）依 據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規 

定 就 系 爭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辦 理 標 售 ，關 於 依 「逾期未辦理繼承  

登 記 土 地 及 建 築 改 良 物 標 售 作 業 要 點 」對於原告究有無優先  

承 買 權 所 為 之 審 查 ，尚 難 認 係 公 權 力 之 行 使 。且前揭要點並 

未 賦 予 原 告 有 何 種 公 法 上 之 權 利 或 利 益 ，兩者間並未因而發 

生 公 法 關 係 ，出 賣 人 一 方 之 行 政 機 關 對 於 原 告 所 主 張 優 先 承  

買 權 之 爭 執 ，並 無 得 作 成 具 法 效 性 行 政 處 分 之 公 法 上 權 限 ， 

原 告 對 之 為 爭 執 ，自 非 公 法 關 係 ，無由依行政訴訟程序予以  

救 濟 。又 本 件 情 形 核 與 雙 階 理 論 係 以 r決 定 階 段 一 締 約 前 」 

及 「履 約 階 段 一 締 約 後 」做 為 公 、私 法 之 劃 分 基 準 ，並 以 「 

前 階 段 公 法 + 後 階 段 私 法 = 二 階 段 理 論 」之 方 式 表 現 ，自屬 

有 別 ，故 無 締 約 前 階 段 就 原 告 所 爭 執 之 優 先 承 買 推 存 否 乃 由  

行 政 機 關 作 成 准 否 決 定 之 行 政 處 分 ，而就此部分另成立公法  

關 係 之 情 。

四 、 依 本 件 事 實 經 過 及 前 揭 說 明 可 知 ，本件原告提起確認優先承



買 權 訴 訟 之 主 要 爭 議 ，無 非 係 以 系 爭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為 已 故 陳  

〇 〇 之 遺 產 ，因 其 繼 承 人 逾 公 告 期 限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，經新 

北 市 政 府 代 管 期 滿 ，移 交 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委 由 被 告  

金 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依 據 土 地 法 73條 之 1第3項 規 定 ，以合法使 

用 人 地 位 就 系 爭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表 示 有 優 先 承 買 權 利 ，遭被告 

否 准 ，致 其 是 否 有 優 先 承 買 權 利 受 有 侵 害 之 危 險 云 云 ，為其 

主 要 論 據 。足 見 原 告 所 爭 執 者 ，係 其 占 用 系 爭 土 地 之 私 權 關  

係 之 合 法 性 ，及 其 就 系 爭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之 標 售 是 否 有 優 先 承  

買 權 存 在 ，而 上 開 爭 議 事 項 ，並 未 涉 及 公 權 力 之 行 使 ，純屬 

私 權 關 係 所 衍 生 之 爭 議 事 項 ；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（委 

託 被 告 金 融 資 產 服 務 公 司 ）基 於 私 法 契 約 自 由 ，依土地法第 

73條 之 1規 定 ，代 表 國 庫 讓 售 非 公 用 無 人 繼 承 土 地 或 建 築 改  

良 物 予 第 三 人 ，係 基 於 準 私 人 地 位 所 為 之 國 庫 行 為 ，該讓售 

行 為 屬 於 私 法 行 為 ，苟 對 於 該 讓 售 行 為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有 爭 議  

，屬 民 事 糾 紛 ；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（委託被告金融資  

產 服 務 公 司 ）所 為 公 開 標 售 行 為 暨 就 依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第3 

項 所 規 定 之 繼 承 人 、合 法 使 用 人 或 其 他 共 有 人 就 其 使 用 範 圍  

依 序 有 無 優 先 購 買 權 之 主 張 之 爭 議 ，並 無 得 以 行 使 公 權 力 對  

外 發 生 法 律 上 效 果 之 單 方 行 政 行 為 存 在 ，即無所謂具有法效  

力 之 行 政 處 分 可 言 ，該 等 爭 議 ，涉 及 私 權 存 否 ，非屬行政爭 

訟 範 疇 ，有 爭 議 之 人 民 應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救 濟 ，而由普通法院  

管 轄 。

五 、復 參 諸 現 行 實 務 見 解 ，亦 多 認 為 關 於 依 土 地 法 第 73條 之 1第 

3項 規 定 ，請 求 確 認 優 先 承 買 權 存 在 （不 存 在 ）訴 訟 ，係屬 

私 法 爭 議 ，應 循 民 事 訴 訟 予 以 救 濟 （參 見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5 

年 度 重 上 字 第 308號 民 事 判 決 ，附件7 、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4年 

度 重 上 字 第 551號 民 事 判 決 ，附件 8 、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



103年 度 上 字 第 299號 民 事 判 決 ，附件 9 ) 。

肆 、 結 論 -

綜 上 所 述 ，依 聲 請 人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 為 本 件 關 於 原 告 就 系 爭  

土 地 應 有 部 分 之 標 售 有 無 優 先 承 買 權 之 爭 議 ，核屬私權爭議  

，應 由 普 通 法 院 審 理 ，本 院 並 無 審 理 權 限 。從 而 ，基隆地院 

以 本 件 性 質 為 公 法 上 之 爭 議 為 由 ，以 104年 度 訴 字 第 213號裁 

定 移 送 本 院 ，因 原 告 與 被 告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及 金 融 資 產  

服 務 公 司 均 未 抗 告 而 確 定 在 案 ，與 本 院 前 述 見 解 發 生 歧 異 ， 

為 此 依 照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178條 之 規 定 ，裁 定 停 止 本 件 訴 訟 ， 

並 聲 請 鈞 院 大 法 官 為 統 一 解 釋 。

伍 、 關 係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件 數 ：

附 件 1 : 本 院 105年 度 訴 字 第 302號 卷 宗 及 基 隆 地 院 104年度訴字第 

213號 卷 宗 影 本 2 宗 

附件 2 : 司法院釋字第 448號解釋文 

附件 3 : 司法院釋字第 466號解釋文 

附件 4 : 改 制 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39年 判 字 第 7號判例意旨 

附件 5 : 改 制 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49年 判 字 第 144號判例意旨 

附件 6 : 改 制 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58年 判 字 第 270號判例意旨 

附件 7 ••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5年 度 重 上 字 第 308號民事判決 

附件 8 :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4年 度 重 上 字 第 551號民事判決 

附件 9 :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103年 度 上 字 第 299號民事判決

此 致

司 法 院

聲 請 人 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

t 判 長 法 官 陳 秀 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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